
身 心 障 礙 人 士 旅 客 及 其 必 要 陪 伴 者 參 團

切 結 書

本人       於   年   月   日參與      旅行社

辦理之            旅行團，依「交通部觀光署

輔導旅行業辦理無障礙旅遊補助要點」規定，請旅

客       陪同參與協助，並無其他不法情事，特

此切結為憑。  

此致 

交通部觀光署 

身心障礙人士旅客： （親簽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必要陪伴者旅客（限 1 人）：    （親簽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附件五 


